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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7	年 亞 洲 大 學 交 換 學 生 甄 選 簡 章 	

 

一、  宗旨 	

為拓展本校學生之國際視野，鼓勵本校優秀學生赴交換學校進修。	

二、  申請資格 	

1. 出國就讀時應在本校修業滿一學年以上(含一學年)。	

2. 附註：資格的年級規定以當時交換時為準，例如：資格規定大學二年級以上，一年級生亦可申

請，因為交換時將為二年級生。	

三、  報名流程及重要日期 	

	

 

	

準備姊妹校申請文件


依各姊妹校申請辦法遞交申請文件	

繳交同意書與相關資料


獲選學生需於規定期限內繳交同意書等資料完成確認程序


校內審查及志願分發


於收件截止後一週內公告錄取名單	

申請獎學金


可於3月10日前向本中心提出申請


申請期間


2016年3月10日前截止收件


準備校內申請文件


申請表、成績單、語言能力證明、自傳、讀書計畫、推薦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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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繳交報名表件：應繳交之表格文件請參考項目『四、報名文件說明』	

2.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05年3月10日（星期四）下午5時截止	

※ 以上程序必須全部完成才算完成報名手續。	

四、  報名文件 	

	
應繳交下列1	~	8	項資料，第9	項依個人情況自由提出，所有資料必須依順序疊放（不裝訂）：	

1. 申請表（依本中心提供表格填寫）	

2. 本校中英文歷年成績單（含排名）	

3. 系所同意函	

4.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學生證正反面影本	

5. 有效期限內之托福電腦測驗成績正本，或其他相關語文測驗成績符合交換學校要求者	

6. 中英文自傳	

7. 中英文進修計畫書	

8. 英文推薦函兩封（由本中心拆封影印）	

9.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其他交換學校要求之資料	

	

五、  審查標準 	

! 歷年學業成績	

! 語言能力	

! 參與相關活動表現	

六、  放榜及錄取資格說明 	

1. 放榜日期：錄取正取及備取名單，預定於收件截止日後一週內，於國際學術交流中心網站公佈。	

2. 獲本校推薦之交換學生，皆需再經姐妹校決審及核發入學許可。	

3. 交換學生之派遣應配合台灣及各國政府公共衛生安全相關政策辦理之。	

4. 獲選學生必須參加相關規定活動，例如行前說明會、返國後心得分享等。	

七、  報到及錄取資格相關規定 	

1. 錄取同學需於獲得錄取資格後一週內，親至本中心繳交錄取資格文件（逾期未繳交下列文件者，

視同放棄錄取資格，名額將由候補同學遞補之）。	

2. 學生若放棄錄取資格，請於獲得錄取資格後一週內繳交「錄取資格放棄聲明書」。「錄取資格

放棄聲明書」繳交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撤回或變更。	

八、  錄取資格及分發注意事項 	



	

2016-2017		亞洲大學交換學生甄選簡章		page	3		of	4				

1. 一經放榜，不得要求更換交換學校。若交換學校所核可之交換學期並非同學所預期，同學需自

行斟酌是否接受或放棄交換資格，本中心無替同學爭取交換學期之義務。	

2. 獲甄選錄取的同學，僅代表通過本校推薦資格，並不代表獲得姐妹校錄取。所有錄取同學都必

須再經過姐妹學校第二階段審核，如未通過姐妹校之審核及接受，交換生資格即取消，不得要

求改分發其他學校。	

3. 本處有權依各交換姊妹校之要求及其特殊狀況，進行錄取者之學校重新分發作業。	

4. 學生至姐妹校交換期間，不得任意更改交換學校。	

5. 抵達交換學校的一個月內，必須向本中心回報，並寄回在姐妹校之正式選課表（本中心提供出

國報告單、姐妹校註冊証明單）。	

九、  學費及獎學金說明 	

1. 所有學生返國後不論抵免學分與否，均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退還學分費或學雜費。	

2. 互惠交換學生於交換期間仍需在本校註冊並繳交全額學雜費（延畢生亦同），免繳交換學校學

雜費。	

3. 本計劃不提供獎學金獲得之保證，	「教育部學海飛颺、學海惜珠獎學金」請自行至本中心網頁

查詢，並另行提出申請。	

十、  交換生返國後注意事項 	

1. 返國報到：交換課程結束返國後，必須於回國後兩週內至國際交流中心報到，繳交心得報告並

領取學分採認表格。	

2. 「交換學習心得報告」注意事項：	

(1) 請以中文撰寫、1000字以內，並附生活照片（JPG檔）。	

(2) 以電子檔傳送至本中心（ciae@asia.edu.tw），並請預設「讀取回條」。	

(3) 請於回國後兩週內上傳「交換學習心得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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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學校一覽表 

 

國家 學校 名額	 申請資格	 城市	

法國 
圖爾大學 
Francois Rabelais University 

5 

1. 大學部二年級以上學生（含研究生） 
2. 法語能力達		

(1) TCF B2 (399 points) 
(2) Level 3 of the TEF B2 test (540 points) 
(3) DELF B2 

圖爾 

芬蘭 
拉彭蘭塔理工大學 

Lappeenrant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4 

1. 大學部三年級以上學生（含研究生） 

2. 商學與工程學科系所學生 

3. 托福iBT80分、多益730分、雅思6.0 

拉彭蘭塔 

日本 
近畿大學 
Kinki University 

2 
1. 大學部二年級以上學生（含研究生） 
 

大阪 

韓國 
仁荷大學 
Inha University 

3 

1. 大學部二年級以上學生（含研究生） 
2. 托福iBT57分、多益600分、TOPIK二級 

3. 學業成績GPA 2.0以上 
仁川 

韓國 
世宗大學 
Sejong University 

10 

1. 大學部二年級以上學生（含研究生） 
2. 托福iBT60分、多益650分、全民英檢中級複試通過 
3. 學業成績GPA 2.5以上 

首爾 

韓國 
漢陽大學 
Hanyang University 

2 

1. 大學部二年級以上學生（含研究生） 
2. 托福iBT60分以上、全民英檢中級複試通過、

TOEIC650分以上 
3. 學業成績GPA 2.0以上 
4. 研究生的交換期間為一學期 

首爾 

韓國 
國民大學 

Kookmin University 
5 

1. 大學部二年級以上學生（含研究生） 
 

首爾 

馬來西亞 
馬來亞大學 
University of Malaya 

15 

1. 大學部二年級以上學生（含研究生） 
2. 托福iBT79分、雅思6.0 

3. 學業成績GPA 3.0以上 
吉隆坡 

印度 
國立設計學院 
National Institute of Design 

5 

1. 大學部二年級以上學生（含研究生） 
2. 托福iBT60分以上、全民英檢中級複試通過、

TOEIC650分以上 
亞美達巴德 

 下列姊妹校由申請學生負擔該校學雜費 

英國 
北安普頓大學 
University of Northampton 

3 

1. 大學部二年級以上學生（含研究生） 
2. 語言能力達該校申請標準 

 

北安普頓 

西班牙 

巴塞隆納自治大學  
Universitat Autonoma de 
Barcelona 

3 
1. 大學部二年級以上學生（含研究生） 
2. 語言能力達該校申請標準 

 

巴塞隆納 

美國 
密西根大學弗林特分校  

University of Michigan - Flint 
1 

1. 大學部二年級以上學生（含研究生） 
2. 大學部：托福iBT61分、雅思5.5 
3. 研究生：托福iBT84分、雅思6.5 

4. 學業成績GPA 2.5以上 

弗林特 


